
大风来袭， 屋顶的杂物、 没
关好的门窗等都可能瞬间化为
“空中利刃 ”。 人们若因此被砸
伤 、 财物被损坏 ， 责任人能以
“风太大， 不怪我” 免责吗？ 受
害方如何主张损失赔偿？ 下文对
此作出了法理剖析。

楼顶卫星锅坠落砸伤车
辆不属 “天灾”， 物业公司
应承担赔偿责任

2023年11月一天晚上， 周先
生下班回家后把车停放在小区楼
下停车位上。 第二天发现， 该车
被坠落的卫星锅砸损。 他认为，
物业公司对放置在楼顶的卫星锅
负有管理责任。 于是， 起诉索赔
车辆维修费用3060元。

物业公司辩称， 当日出现极
端大风天气， 物品坠落无法事先
预料， 属于不可抗力， 不应当承
担责任。 再者， 卫星锅放置在顶
层楼顶， 只有进入顶层业主家中
通过阁楼才能到达， 日常管理巡
查无法进入， 不是其负责管理的
公共区域， 对此不负管理责任。

法院认为， 卫星锅放置在楼
顶公共区域， 物业公司进入楼顶
的方式不能改变楼顶公共区域的
性质， 应对公共区域内的搁置物
负有管理责任， 对于所存在的安
全隐患应尽到提示及巡查的义
务 。 物业公司未尽到管理人义
务，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
无证据证明当日的大风天气已达
到认定为不可抗力的程度， 且物
业公司在得知将出现大风天气时
更应该谨慎履行巡查义务， 对于
楼顶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及时排
查并处理， 因此， 对物业公司主
张大风属于不可抗力的抗辩不予
采纳。

最终， 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
偿周先生车辆修理费3060元。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

服务人应当妥善维修、 养护、清
洁、 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
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 采取合理
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建筑物公共区

域的管理人， 有义务对建筑物进
行定期维护和检查， 特别是在极
端天气来临之前，更需加强巡查，
发现建筑物等设施存在松动脱落
风险的，提前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发现业主在楼顶天台等公共区域
私搭乱放的，及时联系业主清理，
避免高空坠物风险。

一般来说，“自然灾害” 并不
直接等同于“不可抗力”。对于大
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是否属不可抗
力， 关键要看这些极端天气是否
超出气象预警范围、 行为人是否
采取合理的避险措施并结合其他
因素进行综合认定。 若极端天气
强度未超过气象预警范围、 未超
出正常预见范围且采取合理措施
即可避免损失或防止损失扩大，
那就不能以“天灾”为由免责。本
案的判决即体现出这一观点。

大风刮倒树木砸坏邻居
房屋， 树木所有人未尽管理
责任应当给予赔偿

一天晚上， 刘女士院子里的
杨树被大风刮倒后砸向邻居王先
生家的北墙并导致房屋受损。 王
先生起诉要求刘女士赔偿房屋修
复费用3.5万元。

刘女士辩称， 杨树砸坏王先
生家的房屋是多种客观因素导
致， 该树早在王先生建造房屋前
已经存在， 王先生未考虑树木栽
种对相邻围墙和地基的安全风险
仍紧邻杨树建房 ， 应当自担后
果。 况且， 当天刮起大风， 属于
自然灾害。 另外， 王先生在房后
排放生活用水， 杨树被水浇透容
易侧斜。 因此， 不同意王先生的
主张。

法院认为， 王先生房屋北墙
后的杨树为刘女士所有， 该树歪
倒造成王先生房屋受损， 刘女士
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发当日虽刮
起大风， 但已有气象预警提示，
刘女士怠于采取措施防止树木倾
倒， 存在过错。 关于刘女士陈述
下水道流水冲刷导致树木倾倒的
意见， 因下水道与树木相隔一段
距离， 难以证明两者存在因果关
系， 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最终 ， 法院判决刘女士给

付 王 先 生 房 屋 损 坏 修 复 费 用
3500元。

法官说法
根据 《民法典》 第1257条规

定， 因林木折断、 倾倒或者果实
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 林木的所
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 ， 刘女士对树木疏于管
理， 未尽到及时的管护义务， 也
未在恶劣天气来临前对树木采取
必要防护措施， 导致树木在大风
天气下倾倒 ， 损坏了邻居的房
屋，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农村在房前屋后栽种树木的
情况比较常见， 栽种人对树木享
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管护的责
任。 树木生长遮挡邻居采光或靠
近电线电路时， 要及时修剪或移
栽， 保持安全距离。 树木根系对
邻居地基和围墙产生破坏时， 需
及时清除越界的根系。 在大风暴
雨等极端天气来临之前， 要提前
检查根系情况， 发现松动立即加
固， 防止树木给邻居的人身和财
产安全造成威胁。 因刘女士未对
涉案树木尽到管护责任， 应当对
此产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大风吹倒房门砸伤外卖
配送员， 保险公司应按照保
单约定履行赔偿责任

每日开工前， 外卖配送员小
齐都要在平台APP上花费3元购
买一份众包骑手意外险。 一天晚
上11点左右刮起大风， 他送餐时
被大风吹倒的房门砸晕。 此后，
他的面部留下瘢痕， 经鉴定构成
十级伤残。

小齐认为， 他已投保意外险
且已缴纳保费， 意外事故发生在
保险期间， 故诉至法院要求保险
公司赔偿医疗费、 鉴定费、 伤残
赔偿金等损失15万元。 保险公司
辩称， 小齐提交的证据没有证明
受伤的经过， 不认可小齐受伤是
意外事故。 另外， 根据其与外卖
平台签署的 《保险业务合作协
议》 约定， 即使小齐受伤为意外
事故且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保险
赔付范围亦为医疗费和残疾伤残

金， 不包括其他费用。 因此， 不
同意小齐主张的赔偿数额。

经查， 外卖平台以小齐为被
保险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协
议约定， 保单起保时间为骑手第
一次接单时间， 终保时间为次日
凌晨1:30分；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
事故伤残， 保险人按伤残等级对
应的给付比例进行赔偿， 十级伤
残等级对应比例为10%， 赔付意
外伤害身故或伤残费用的限额为
60万元， 意外医疗费用的限额为
5万元。

法院认为， 外卖平台为保障
外卖配送员人身安全， 与保险公
司订立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 保
险公司不认可小齐的损伤为意外
伤害， 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损伤为
非承保事故造成且存在免责事
由 。 因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间，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单约定
向小齐支付保险金。 小齐主张按
照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残疾赔
偿金及给付鉴定费的请求， 因不
符合保险保单约定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
小齐给付残疾保险金6万元和医
疗费用补偿保险金 1217.67元 ，
驳回小齐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在极端天气下， 外卖配送员

的职业风险与保障需不断加强。
《保险法》 等法律法规虽未明确
规定意外伤害的定义， 但根据行
业惯例， 通常认为意外伤害是指
外来的、 突发的、 非本意的、 非
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
的客观事件。

本案中， 小齐主张发生意外
事故， 提交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
然性的证明标准。 保险公司未提
供充分反证和免责事由， 应当承
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与此同时， 外卖平台应积极
承担起社会责任， 加强对外卖配
送员劳动权益的保障， 加大人身
安全保险事项。 外卖配送员自身
也应增强保险意识， 在投保前充
分了解不同保险的适用范围和保
障内容， 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免
责条款， 通过保险分摊风险， 增
强安全感。 张晓婷 房山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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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与前夫离婚时， 法

院判决4岁的儿子由我抚
养。 可是， 前夫在我没有
任何过错的情况下， 为了
争夺儿子抚养权， 多次抢
夺、 藏匿儿子， 客观上已
经造成儿子的心理损害 ，
影响了儿子的身心健康。

请问： 我该怎样寻求
法律帮助？

读者： 宋琳娜 （化名）

宋琳娜读者：
你可以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侵
害禁令。

《未成年人保护法 》
第二十四条规定： “未成
年人的父母离婚时， 应当
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
养、 教育、 探望、 财产等
事宜， 听取有表达意愿能
力未成年人的意见。 不得
以抢夺、 藏匿未成年子女
等方式争夺抚养权。”

对于抢夺、 藏匿未成
年子女的行为，《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第
十二条规定：“父母一方或
者其近亲属等抢夺、 藏匿
未成年子女， 另一方向人
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九百九十七条规定申请人
格权侵害禁令的， 人民法
院依法予以支持 。 抢夺 、
藏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以
另一方存在赌博、 吸毒、
家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成
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 主
张其抢夺、 藏匿行为有合
理事由的， 人民法院应当
告知其依法通过撤销监
护人资格、 中止探望或者
变更抚养关系等途径解
决。 当事人对其上述主张
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合
理期限内提出相关请求
的， 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
定处理。”

另外， 《民法典》 第
九百九十七条规定： “民
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
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
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 ，
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
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的， 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
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
有关行为的措施。”

上述规定表明， 如抚
养方没有严重侵害未成年
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 可
以就对方抢夺、 藏匿未成
年子女之举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 （保护未成
年子女的民事强制措施 ）
或者人格权侵害禁令 （禁
止或限制实施相关行为的
强制性命令）； 如抚养方
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
合法权益的行为， 另一方
可以申请撤销抚养方监护
人资格、 变更抚养关系。

结合本案， 正因为你
没有赌博、 吸毒、 家庭暴
力等严重侵害儿子合法权
益情形， 前夫抢夺、 藏匿
儿子只是为了争夺抚养
权， 且客观上已经造成儿
子的心理损害， 影响了儿
子的身心健康， 故你可以
向法院提交相应申请。

颜梅生 法官

前夫藏匿年幼子女
前妻有权申请保护令

编辑同志：
2022年3月至今年3月， 我一直在一家

金属制品公司工作。 期间， 公司与我签订
了劳动合同， 并为我缴纳了社会保险。 可
是， 从2024年5月开始， 公司出现不能按
时支付工资现象。 为此， 公司表示向我出
具欠薪条 。 当时 ， 林某表示愿意为此担
保 ， 并在欠薪条中写明如公司未按期支
付， 由他承担连带支付欠薪的责任。

请问： 在公司已经逾期5个月， 林某
没有明确担保期限的情况下， 我能否向林
某索要欠薪？

读者： 刘婷婷 （化名）

刘婷婷读者：
你可以向林某索要欠薪 。 其理由如

下：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八条规定：“当事

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
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
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 债权人可以请
求债务人履行债务， 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
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规定：“保证
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
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债权人与保证人
可以约定保证期间， 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
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
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债权人与债务人
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 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
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此外， 《民法典》 第六百九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
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
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上述规定既明确了承担连带责任内
容、方式、期限、免除，也明确了期限具有不
可变性，即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

结合本案， 虽然林某在欠薪条上表明
愿意承担连带责任， 在正常情况下， 你的
确可以请求公司支付欠薪， 也可以请求林
某支付欠薪， 但由于欠薪条中没有明确林
某的担保期限， 如果你没有在约定支付欠
薪期满后6个月内要求林某承担连带责任，
那就意味着你的对应权利已经 “过期作
废 ”， 即不得再要求林某承担连带责任 。
现在， 你还有1个月的时间， 所以， 要抓
住时机要求公司支付欠薪， 同时要求林某
承担连带责任。

廖春梅 法官

大风导致物损人伤，
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即使有人担保支付欠薪，也需防止“过期作废”


